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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

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

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试运用民法原理分析该条法律

规定（包括该法条所规定制度的概念，构成要件，法律效力

和制度价值）。（2006） 答案要点：本条是关于无因管理的

规定。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义务，为避免他人

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行为。其构成要件包括：

（1）管理他人事务。（2）有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3）无

法律上的义务。无因管理一经成立。即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债

的关系：管理人享有请求偿还无因管理或服务所支出的必要

费用的权利，承担适当管理的义务；本人则负有偿还费用的

义务。 在民事生活中，未经他人委托或法律授权管理他人事

务本为侵权行为，但因管理人管理他人事务是出于为他人谋

利益的目的，故阻却了行为的违法性，并且管理人被赋予了

请求偿还管理费用的权利。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其目的是为

了保护本人的利益，因此，依照通说，本人所应支付的必要

费用一般以不超过其所受利益范围为限。 2.《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

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

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试运用民法原

理分析该条法律规定（要求分析条文所规定制度的概念、制

度构成和制度价值）。（2005） 答案要点：本条是关于表见



代理的规定。 表见代理是指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

理权终止后的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的民事行为

在客观上使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而实施的代理行为。该制

度起协调本人利益和相对人利益的作用，通过对善意第三人

利益的保护而起到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 表见代理的构成条

件： （1）代理人无代理权。 （2）无权代理人有被授予代理

权的外表或假象。 （3）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该代理人有代理

权。 （4）相对人基于信任而与该无权代理人成立法律行为

。 表见代理成立后，产生有权代理的法律后果。被代理人承

担代理行为所带来的法律后果，享有其权利，承担其义务。

被代理人有权要求无权代理人赔偿因无权代理而造成的损失

。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

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试运用民

法原理分析该条法律规定。（2004） （1）本条是关于共同侵

权行为及其责任承担的规定。共同侵权行为就是二人以上共

同实施的侵权行为。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加害行为和共同危险

行为。 （2）与单独侵权行为相比，共同侵权行为具有以下

特征：主体的复合性，即有两个以上的加害人存在；行为的

共同性，即数人的行为相互联系，构成一个统一的造成损害

的原因；结果的单一性，即共同的加害行为造成了一个统一

的不可分割的结果。 （3）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共同

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即每个共同侵权行为人都有义务向债

权人清偿全部债务。但是，在共同侵权人内部，确定每一个

共同行为人应承担的份额，共同行为人在偿还了全部损失后

，有权向其他行为人追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



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试分析该条法律规定。

（2003） （1）该条是关于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 （2

）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双方当事人在民事法律行为中设

立一定事由作为条件，以该条件的成就与否作为决定该民事

法律行为效力产生或者解除根据的民事法律行为。 （3）附

条件法律行为是法律为了适应社会成员在生产或生活中的各

种特殊需要而设立的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 （4）附条

件民事法律行为本身与其他民事法律行为一样，适用民法通

则有关民事法律行为的各项规定，但其所附条件应当符合相

应的法律要求。即所附条件必须具有未来性、意定性、或然

性、合法性以及特定的目的性。 （5）当事人不得为了自己

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或者促成条件成就，否则，不正当阻止

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促成条件成就的，视

为条件不成就。 5.《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7条规定：

“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

，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

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试

分析该条法律规定。（2002） （1）本条是合同法关于先履行

抗辩权（有的也认为是一种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其目

的在于保护双务合同当事人避免因自己的履行而对方未为对

待给付而受到损害，先履行抗辩权扩张了债的效力。 （2）

先履行抗辩权是指在双务合同中，一方当事人在他方当事人

未履行合同义务而请求其履行时，有拒绝履行自己义务的权

利。 （3）根据本条规定，先履行抗辩权的成立需要具备以

下条件：第一，须当事人双方基于同一合同互负债务；第二

，双方所负债务有履行先后顺序；第三，债务先到期的一方



未履行其债务而要求债务后到期的一方履行；第四，债务后

到期的一方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或同时履行抗辩权，债务先到

期的一方不享有先履行抗辩权。 （4）先履行抗辩权的效力

在于：先履行一方当事人未履行或未适当履行其债务时，抗

辩权人有权拒绝履行自己的债务，由此导致的合同迟延履行

，责任由有先履行义务的一方承担。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试分析该条法律规定。（2002） （1

）本条是关于共同侵权行为及其责任承担的规定。共同侵权

行为就是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侵权行为。共同侵权行为共同

加害行为和共同危险行为。 （2）与单独侵权行为相比，共

同侵权行为具有以下特征：主体的复合性，即有两个以上的

加害人存在；行为的共同性，即数人的行为相互联系，构成

一个统一的造成损害的原因；结果的单一性，即共同的加害

行为造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结果。 （3）共同侵权造

成他人损害的，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即每个共同侵权

行为人都有义务向债权人清偿全部债务。但是，在共同侵权

人内部，确定每一个共同行为人应承担的份额，共同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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